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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區政府首次制訂屬於香港的五年規劃，並在最新財政預算案中明確提出主動對接國家「十五五」規

劃，推出「金融+」概念，加快金融與創科相互賦能。這些舉措積極回應了業界聲音，展現了政府鞏

固國際金融中心的清晰願景。本人認為，香港必須認清短板、大膽改革，從多個維度全面提升競爭力。 

 

一、認清短板，主動出擊 

 

香港作為國際金融、航運、貿易中心及航空樞紐，擁有健全法制、自由港及資金自由流動優勢，但短

板同樣突出。跨境業務合規成本高企，反洗錢與制裁風險管理壓力日增；「一國、兩制、三個關稅區、

三個司法管轄區」的制度差異導致金融規則對接困難。發展策略應包括加快金融科技應用，借助人工

智能提升監管合規與風險預警，並建立聯合監管與信息共享機制。預算案推動「人工智能+」及全民

AI 培訓，金管局與數碼港推出第二期沙盒測試探索「以 AI 對抗 AI」，正是重要支撐。 

 

二、拓展資產、財富及風險管理產業 

 

香港在資產管理、家族辦公室及養老金融領域基礎深厚。我們應積極發展跨境資產配置，完善法律稅

務配套，推出知識產權證券化、科技企業專項債等產品。預算案落實固定收益市場發展路線圖、擴闊

基金定義將數字資產列為合資格投資以獲稅務寬減，並推出債券電子交易平台，這些均有助吸引國際

資本。風險管理方面，推動更多人民幣計價的期貨、期權及場外衍生工具上線。此外，伊斯蘭金融是

尚未充分開發的藍海。香港應研究引入符合伊斯蘭教法的金融產品，如拓展北部都會區的伊斯蘭債券

及基金，並加強與中東及東盟國家的金融合作，拓展新興市場資金來源，分散地緣風險。最重要是政

府盡快落實贊助伊斯蘭金融的培訓。 

 

三、深化互聯互通與人民幣國際化 

 

加強與內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，不能僅停留在股票通、債券通。我們建議推動衍生品互聯試點，涵蓋

利率、匯率及大宗商品；建立跨境創投與私募股權資金互認機制；將保險及再保險產品納入互聯範圍。



預算案提出加快落實國債期貨、將房託基金及人民幣交易櫃台納入互聯互通，是重要一步。人民幣國

際化方面，預算案將人民幣業務資金安排總額度倍增至二千億元人民幣，定期發行不同年期人民幣債

券，有助完善離岸收益率曲線。我們應進一步推動數字人民幣在跨境支付及證券結算中的試點，讓香

港成為全球首選的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。 

 

四、補強大宗商品交易短板 

 

預算案提出建立國際黃金交易市場的三大方向：稅務優惠、成立行業協會及重視人才培訓。我們建議

進一步利用葵涌貨櫃碼頭閒置用地及大灣區倉儲資源，建立現貨交割場地和保稅倉庫，與倫敦金屬交

易所對接，推動金屬、稀土、碳排放權等期貨產品。同時與高校合辦商品期貨碩士課程，吸引國際大

宗商品巨頭在港設立亞太交易中心，真正打造亞洲時區的商品定價平台。 

 

五、支援企業出海與高增值供應鏈 

 

香港的平台優勢在於「超級聯繫人」與「超級增值人」。我們可協助本地及內地企業出海，通過知識

產權證券化、國際法律及風險管理服務，以及跨境 VC/PE 合作機制，降低國際化門檻。高增值供應鏈

服務方面，建議推動綠色金融標準對接與跨境監管沙盒，開發碳金融、綠色供應鏈金融產品；並加強

ESG、數字資產、跨境合規等領域的專業人才培訓，吸引國際頂尖人才來港。 

 

六、提升股票市場競爭力 

 

港股實際印花稅率高於新加坡及英國，我們建議階段性下調，長遠以取消為目標。預算案提出改革每

手買賣單位及推出無紙證券市場制度，正回應本會核心訴求。股票期權覆蓋率不足 6%，遠低於美國

市場，必須建立快速納入機制，將交投活躍且具波幅的股票納入期權系列。此外，設立券商共用黑名

單資料庫打擊跨機構金融詐騙；優化股權高度集中警示機制，避免終身「污名化」影響企業融資；容

許退市公司進入場外交易市場並提供重新上市途徑，才能真正活化市場生態。 

 

七、扶持中小企業與促進消費 

 

支持中小企業融資，建議優化 GEM 板塊，設立差異化上市標準及「綠色科技成長板」。由政府擔保發



行債券，聯合商會推薦合資格中小企以優惠利率補充現金流。促進本地消費，除提升電子支付便利外，

應發展養老金融與財富管理增強居民消費信心，並利用稅務優惠鼓勵本地消費，推動數字港元及跨境

支付場景吸引旅客消費。 

 

八、綠色金融與 ESG 

 

香港應強制企業遵循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框架，設立綠色基建基金，發行代幣化綠色債券，並與大

灣區共建統一碳市場。透過這些舉措，香港可成為亞洲領先的可持續金融樞紐。 

 

首份五年規劃與財政預算案為香港指明了方向。業界願與政府及監管機構攜手，從股票市場、資產管

理、大宗商品、綠色金融、伊斯蘭金融等多維度發力，共同把握「十五五」機遇，鞏固提升香港國際

金融中心的地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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